
湖南省图书馆学会会员会费标准及管理办法
（2023 年 7 月）

交纳会费是各理事单位的义务，会费是学会活动经费的

重要来源。依据湖南省民政厅和湖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相

关规定，根据《湖南省图书馆学会章程》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会费标准制定机构

湖南省图书馆学会会费标准的制定和修改须经会员代

表大会讨论，其决议须经到会的会员代表半数以上表决通过

方能生效，会费标准的决议通过后，应及时报送湖南省民政

厅民间组织管理局等相关部门备案，并向全体理事单位通

报。

二、会费标准

1、个人会员：20 元/年（依托中国图书馆学会会员管理

系统交费管理）

2、团体会员：

（1）理事单位：1500 元/年

（2）常务理事单位：2000 元/年

（3）理事长单位：2500 元/年

（4）企业团体会员：4000 元/年

三、会费收取办法



团体会员会费原则上按届收取，一届五年。个人会员会

费可逐年交纳，也可按届交纳。不按时交纳会费视为自动退

会。学会办公室收到会费后，即开具湖南省财政厅监制的社

会团体统一收据。

四、会费用途

会费必须用于本学会章程规定的业务范围，主要用于开

展学术交流活动、科学普及宣传和事业发展等。

五、会费使用的监督管理

1、学会委托湖南图书馆规划财务科管理财务账目，严

格按照国家规定的财务制度和管理办法对会费进行管理。

2、学会须接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和省民政厅的年检，

年检要由专门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财务审计。财务审计报告

须提交给年检机构。

3、每年的会费收入、支出情况向理事会及常务理事会

报告，在换届时接受审计，并向会员代表大会报告，接受会

员代表大会的审查。

六、本办法经 2023 年 7 月 14 日湖南省图书馆学会第十一届

会员代表大会表决通过，报社团登记机关核准生效施行，其

他会费标准同时废止。

七、本管理办法由湖南省图书馆学会常务理事会负责解释。


